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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商务局文件
泰商务字〔2021〕88 号 

关于印发《泰安市“外商投资企业服务 
大使”制度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各县市区、功能区商务主管部门：

为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，适应新时期外商投资服务新

形势、新要求，按照《山东省商务厅关于深入实施外商投资企

业服务大使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鲁商字〔2018〕37 号）文件要

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市商务局对全市外商投资企业服务大使工

作制度进行了优化，特制定《泰安市“外商投资企业服务大使”

制度实施办法》。现将本办法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遵照

执行。

泰安市商务局

2021 年 9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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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“外商投资企业服务大使”制度 
实施办法 

 
第一条 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，健全招商、服务链

条，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全方位、全生命周期的贴心服务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外商投资企业包括所有正常经营的外

商投资企业及在谈在推外商投资项目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“外商投资企业服务大使”（以下简称

“服务大使”）是指为全市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政策咨询、项目协

调推进和诉求解决等服务的工作人员。“服务大使” 主要由市商

务局、县（市、区）、功能区及乡镇负责外资工作的人员担

任，但不限于以上人员。 

第四条    “服务大使”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向服务对象提供政策咨询，定期深入企业解读和宣

讲上级政策文件； 

（二）协调解决服务对象在项目落地、企业经营过程中遇

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做到有求必复，无事不扰； 

（三）接受服务对象的投诉； 

（四）对重点服务对象建立工作台账； 

（五）向上一级商务主管部门反映情况、问题、措施和建

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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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市商务局指定专人作为全市服务大使联系人，负

责日常联络、汇总情况，建立管理微信群。各县市区、功能区

商务主管部门指定服务大使联系人，负责向市商务局和有关部

门反映情况，并负责建立管理乡镇级服务大使及外资企业微信

群。以服务大使网络为平台，加强“服务大使”与企业之间的交

流互动和沟通。及时发布涉及外商投资的法规、政策和相关文

件。 

第六条  “服务大使”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，不得违反中央

八项规定精神等各项纪律要求，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服务对象

费用或报酬。要加强学习，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和政策水

平。涉及招商引资和企业经营所需信息，凡是能公开的，“服

务大使”要积极协调本单位采取多种形式予以公开，切实保障

投资方的知情权。 

第七条  建立教育培训和评议通报机制，不定期组织各级

“服务大使”开展业务培训和经验交流会议，切实提升外商投资

企业服务的专业化和精准化水平；对“服务大使”工作进行年度

总结和评议，并将结果反馈其所在单位。对先进个人的典型做

法和经验通过适当方式进行宣传表扬。 

第八条  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功能区要建立外商投资相关部

门的咨询协调网络或联 席会议机制，便于“服务大使”咨询政

策，协调解决问题，通过“一对一”或“一对多”匹配等形式，将

“服务大使”服务范围覆盖本地区所有外商投资企业（项目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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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各级“服务大使”要及时反映服务对象在项目落

地、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有关情况，对服务对象遇到的问题，按

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主动作为，协调相关部门

妥善解决，难以解决的问题可逐级向上反映。 

第十条  县（市、区）、功能区“服务大使”应每月通过电

话或微信等方式与企业进行沟通、对接一次，全年实地走访一

次，并保留好图片、照片、影像等资料。每月月底前向市商务

局投资服务科报送本单位服务大使本月工作开展情况报告、图

片、照片、影像资料及典型服务案例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泰安市商务局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

起施行，此前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
  泰安市商务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24 日印发   


